
資 料 文 件

立 法 會

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(在 香 港 以 外 的 證 人 )規 則 》 擬 稿

及

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 》 擬 稿  

目 的

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述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(在 香 港 以 外 的 證 人 )規 則 》

( “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” )擬 稿 及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(修 訂 )規 則 》( “《 高

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” )擬 稿 (統 稱 為 “規 則 擬 稿 ” ) (載 於 附 件 A )。  

背 景

2 .  《 2 0 0 3 年 證 據 (雜 項 修 訂 )條 例 》 ( “《 條 例 》 ” )在 2 0 0 3 年 6 月

2 5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， 並 在 2 0 0 3 年 7 月 4 日 刊 登 憲 報 。 《 條 例 》

的 文 本 載 於 附 件 B。  

3 .  《 條 例 》 第 1 ( 2 )條 訂 明 ， “本 條 例 第 I I 部 自 律 政 司 司 長 以 憲

報 公 告 指 定 的 日 期 起 實 施 。 ”  

4 .  《 條 例 》第 I I 部 第 1 2 至 2 6 條 涉 及 在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藉 電 視

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。 具 體 而 言 ，《 條 例 》第 I I 部 修 訂《 證 據

條 例 》 (第 8 章 )、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(第 2 2 1 章 )、《 刑 事 事 宜

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》 (第 5 2 5 章 )、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(第 2 0 0 章 )、

《 裁 判 官 條 例 》 (第 2 2 7 章 )及 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規 例 》 (第



5 2 5 章 ， 附 屬 法 例 A )的 相 關 條 文 ， 以 利 便 在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使 用

電 視 直 播 聯 繫 。  

5 .  《 條 例 》 第 I I 部 第 2 0、 2 1、 2 2、 2 5 及 2 6 條 在 2 0 0 6 年 3 月

3 日 開 始 實 施 。 這 些 條 文 主 要 關 乎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有 關 當 局 根 據

《 刑 事 事 宜 相 互 法 律 協 助 條 例 》 就 有 關 該 地 方 的 刑 事 事 宜 向 香 港

提 出 錄 取 證 供 的 請 求 。 相 關 生 效 日 期 公 告 的 副 本 載 於 附 件 C。  

6 .  由 於 規 則 擬 稿 尚 待 敲 定，《 條 例 》第 I I 部 的 其 餘 條 文，即 第

1 2 至 1 9、 2 3 及 2 4 條 ( “有 待 實 施 條 文 ” )仍 未 開 始 實 施 。 《 電 視 直

播 聯 繫 規 則 》 及 《 高 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分 別 由 高 等 法 院 首 席 法 官

( “首 席 法 官 ” ) 1 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2 訂 立 。  

規 則 擬 稿 概 要  

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 

7 .  目 前 ，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沒 有 就 為 在 香 港 進 行 的 刑 事 法

律 程 序 的 目 的 而 以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， 向 在 香 港 以 外 的 證 人 錄 取

證 供 ， 作 出 規 定 。 新 的 第 I I I B 部 藉 《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加 入 《 刑 事

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。 具 體 而 言 ， 新 的 第 I I I B 部 中 新 的 第 7 9 I 條 旨 在

賦 權 法 院 准 許 除 被 告 人 以 外 的 人 ， 可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藉 電 視 直 播

聯 繫 方 式 ， 為 在 香 港 法 院 進 行 的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提 供 證 據 。 《 電 視

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擬 稿 列 出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新 的 第 I I I B

部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 供 證 據 的 程 序 。  

1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 新 的 第 7 9 L 條 (經 《 條 例 》 第 1 7 條 加 入 並 經

《 2 0 0 5 年 成 文 法 (雜 項 規 定 )條 例 》 ( 2 0 0 5 年 第 1 0 號 條 例 ) 第 1 9 條 修 訂 ) ，
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須 由 首 席 法 官 訂 立 。  

2 根 據 《 高 等 法 院 條 例 》 ( 第 4 章 )第 5 4 條 ，《 高 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須 由 高

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訂 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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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具 體 而 言 ，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擬 稿 載 有 條 文 ， 訂 明 有 關

規 則 的 生 效 日 期 、 當 中 用 詞 的 釋 義 、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

第 7 9 I 條 提 出 申 請 及 反 對 有 關 申 請 的 程 序 、 法 庭 裁 定 這 類 申 請 可

採 用 的 方 式 及 法 庭 可 施 加 的 條 件 、 在 證 人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提

供 證 據 時 可 向 該 證 人 提 出 文 件 的 方 式 ， 以 及 延 展 或 縮 短 期 限 的 申

請 程 序 。 關 於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擬 稿 的 詳 細 條 文 ， 請 委 員 參

閱 附 件 A。  

《 高 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 

9 .  目 前，香 港 法 院 沒 有 權 限 為 香 港 以 外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(“ 提 出

請 求 的 法 院 ” )提 供 協 助，為 在 提 出 請 求 的 法 院 所 進 行 法 律 程 序 的

事 宜 ， 命 令 在 香 港 透 過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訊 問 證 人 。 當 有 待 實 施

條 文 實 施 後 (更 具 體 而 言 ， 指 《 條 例 》 第 1 2 至 1 6 條 )， 原 訟 法 庭

便 可 提 供 上 述 協 助 。 為 此 ， 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》 (第 4 A 章 )第 7 0 號

命 令 的 條 文 3 須 予 以 修 訂 ， 以 便 訂 定 提 供 上 述 協 助 的 程 序 。  

1 0 .  為 達 到 預 定 目 的 ， 《 高 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， 其

中 包 括 新 的 第 4 ( 4 )條 規 則 ， 訂 明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向 提 出 請

求 的 法 院 提 供 證 據 的 證 人 訊 問 的 方 式 ， 以 及 新 的 第 7 條 規 則 ，

訂 明 在 香 港 藉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方 式 訊 問 證 人 完 結 後 ， 擬 備 、 核 證 及

傳 送 紀 錄 的 方 式 。 關 於 《 高 等 法 院 修 訂 規 則 》 擬 稿 的 詳 細 條 文 ，

請 委 員 參 閱 附 件 A。  

諮 詢  

1 1 .  當 局 曾 就 規 則 擬 稿 諮 詢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( “大 律 師 公 會 ” )和 香

港 律 師 會 ( “律 師 會 ” )。大 律 師 公 會 在 日 期 為 2 0 0 9 年 1 2 月 1 9 日 的

3 第 7 0 號 命 令 列 明 “為 外 地 法 院 取 得 證 據 等 ”的 詳 細 規 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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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 件 (副 本 載 於 附 件 D )中 確 認 ， 對 規 則 擬 稿 沒 有 進 一 步 的 意 見 4。

律 師 會 則 在 2 0 1 0 年 2 月 1 2 日 以 書 面 通 知 我 們 ， 對 規 則 擬 稿 不 表

贊 同 。 律 師 會 2 0 1 0 年 2 月 1 2 日 的 函 件 副 本 ， 以 及 我 們 在 2 0 1 0

年 8 月 1 9 日 致 律 師 會 的 覆 函 副 本 ， 載 於 附 件 E。  

1 2 .  為 解 決 與 律 師 會 的 分 歧 ， 我 們 繼 續 與 律 師 會 刑 法 及 訴 訟 程 序

委 員 會 (“ 刑 法 及 訴 訟 程 序 委 員 會 ” )的 代 表 舉 行 了 會 議 和 通 訊 。

律 師 會 在 2 0 1 1 年 3 月 3 1 日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副 本，以 及 我 們 在 2 0 1 1

年 6 月 2 4 日 的 覆 函 副 本 ， 載 於 附 件 F。  

1 3 .  從 我 們 在 2 0 1 0 年 8 月 1 9 日 的 函 件 (載 於 附 件 E )及 2 0 1 1 年 6

月 2 4 日 的 函 件 (載 於 附 件 F )可 見 ， 我 們 關 注 到 律 師 會 大 部 分 建 議

均 超 越《 條 例 》的 權 限 (特 別 是 新 加 入 的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第

I I I B 部 )或 須 由 法 院 因 應 每 宗 案 件 的 情 況 處 理，這 些 建 議 因 而 不 獲

接 納 。 然 而 ， 因 應 刑 法 及 訴 訟 程 序 委 員 會 代 表 在 會 議 上 提 出 的 要

求 ， 我 們 在 2 0 1 1 年 6 月 2 4 日 致 律 師 會 的 函 件 (載 於 附 件 F )中 表

示 ， 關 於 根 據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申 請 使 用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， 我

們 同 意 延 展 就 該 項 申 請 提 出 反 對 的 期 限 。 這 一 點 現 已 反 映 在 《 電

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擬 稿 (載 於 附 件 A )第 8 ( 1 ) ( b )條 規 則 。  

1 4 .  我 們 在 2 0 1 1 年 6 月 2 4 日 致 律 師 會 的 函 件 (載 於 附 件 F )中 ，

告 知 律 師 會 “我 們 快 將 着 手 就 規 則 擬 稿 取 得 最 終 批 准 ”， 並 要 求 律

師 會 “在 一 個 月 內 把 [ 刑 法 及 訴 訟 程 序 ] 委 員 會 的 任 何 其 他 意 見 通

知 我 們 。 ”我 們 其 後 在 2 0 1 2 年 1 0 月 2 9 日 向 首 席 法 官 及 高 等 法 院

規 則 委 員 會 申 請 最 終 批 准 規 則 擬 稿 。  

4 在 大 律 師 公 會 作 出 確 認 後 ， 當 局 對 規 則 擬 稿 再 作 出 若 干 修 訂 ， 特 別 是 應

律 師 會 的 要 求 (見 下 文 第 1 3 段 )，在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中 加 入 第 8 ( 1 ) ( b )
條 規 則 ， 就 延 展 根 據 第 4 條 規 則 提 交 申 請 的 期 限 作 出 規 定 ， 以 及 其 他 在

草 擬 和 精 簡 方 面 的 修 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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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2 0 1 4 年 1 月 2 8 日 ，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通 知 我 們 高 等 法 院 首 席

法 官 批 准 《 電 視 直 播 聯 繫 規 則 》 擬 稿 。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進 一 步 建

議 “律 政 司 在 我 們 請 首 席 法 官 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… … 訂 立 相

關 規 則 前 ， 先 諮 詢 [司 法 及 法 律 ]事 務 委 員 會 ”。  

未 來 路 向  

1 6 .  本 文 件 供 委 員 備 悉 。 如 委 員 認 為 有 需 要 ， 我 們 樂 意 向 事 務 委

員 會 簡 介 規 則 擬 稿，並 聽 取 委 員 的 意 見。按 照 我 們 現 時 的 時 間 表，

我 們 計 劃 盡 快 請 首 席 法 官 及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委 員 會 訂 立 規 則 擬 稿 ，

以 期 在 2 0 1 4 年 內 把 規 則 提 交 立 法 會 根 據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進 行

審 議 。 如 在 提 交 規 則 後 ， 立 法 會 成 立 小 組 委 員 會 審 議 有 關 規 則 ，

我 們 也 十 分 樂 意 與 小 組 委 員 會 討 論 有 關 的 立 法 建 議 。  

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 4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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